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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家專家專業訓練計畫（National Expert in Professional 

Training Programmes, NEPTs）」為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

sion）所推動之人員借調計畫，對象主要為歐盟成員國、歐盟自由

貿易聯盟1成員國或國際政府組織官員。歐盟透過提供組織內見習機

會促成雙向交流，藉此增加彼此認知及擴展合作機會。 

筆者此次獲派前往歐盟執委會「研究與創新總署（Directorate-

General for Research and Innovation，簡稱 DG RTD）」下「增值政策

及智慧財產權處」（Unit of VALORISATION POLICIES & IPR）見

習，該單位負責規劃及制訂有關提升科學與研究成果價值之政策。

本次見習期間為 108 年 10 月 16 日至 109 年 1 月 15 日共三個月，比

照歐盟一般職員之出勤規定，參與見習單位業務推動工作，包括內

部業務政策規劃、推動、協助辦理國際會議、參加講座訓練活動，

亦接受任務分派，與歐盟職員合作以「提升公部門研究成果之價

值」為題，研究與比較跨國政策及制度，並參與政策文件擬訂工

作。 

本報告紀錄筆者於歐盟執委會見習期間之經歷、工作成果、觀

察及心得，期作為欲瞭解歐盟執委會辦公環境、組織運作及科研計

畫增值政策發展有關人士之參考。  

                                      

1 歐盟自由貿易協會（The 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 ，EFTA）於 1960年成立，係為

一個歐洲促進貿易的組織，成員國有冰島、挪威、瑞士以及列支敦斯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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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依據歐盟執委會 2008 年 11 月 12 日第 C（2008）6866 號決定

（Commission Decision）相關規定及 2010 年 1 月 18 日第 C（2008）

544 號「決定」修正條文，歐盟執委會各總署及相關機構可依其需

求，開放歐盟會員國及其他第三國官員申請「國家專家專業訓練計

畫」至歐盟機構見習，目的在提升見習者對歐盟政策及歐盟機構運

作方式之瞭解，並促進雙方機構之交流與合作。我國外交部自 2006

年起，基於我國在「台歐盟雙邊諮商會議」架構，獲歐方同意我派

員參加，為少數非歐盟會員國應邀派員參加者。 

 

為實地深入瞭解歐盟政策及歐盟機構運作方式，藉機布建友我

人脈，進而深化、廣化並提升台歐盟機構之實質合作關係，筆者獲

任職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薦派；為提高核錄之可能性，外交部建議

各機關薦派官員於 NEPT 參訓前，應考量與歐盟機構之合作及業務

需求、申請人專業知識與英文能力及經費等三原則。基於業務需求

及相關性，筆者於 2019 年 3 月依規定透過外交部提出申請，三個志

願單位分別為區域及都市政策總署（Directorate-General Regional and 

Urban Policy，DG REGIO）、研究與創新總署（Directorate-General 

for Research and Innovation，DG RTD）及內部市場、產業、企業和

中小企業總署（ Directorate-General for Internal Market, Industry, 

Entrepreneurship and SMEs，DG GROW）等。筆者於 2019 年 6 月

24 日接獲研究與創新總署研究增值政策與智慧財產權處（DG RTD, 

Unit F.2 Valorisation Policies and IPR）之處長電子郵件通知，於 2019

年 7 月 26 日接獲人事總處（Directorate-General Human Resource and 

Security, DDG B.4 Talent Management & Diversity）正式核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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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Ts 計畫申請者依據歐盟人事總處提供之申請表格式，除學

經歷等基本資料外，需填寫申請見習機構之優先序及申請見習動

機，筆者填列資料如下，提供有興趣人士參考。 

（一）第一順位區域及都市政策總署（1st choice: DG REGIO） 

Personal motivation: I have been working in the 

“Department of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for more than 8 years and still 

enthusiastic in spatial planning. My duties are composed of 

planning, management, and deliberation. I believe that the profes-

sions and experiences of the DG REGIO, such as strategic and 

managerial methods, will be highly contributed to my work.  

（二）第二順位研究與創新總署（2nd choice: DG RTD） 

Personal motivation: The policy framework of the "Horizon 

Europe" encompasses scientific, industrial and societ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brings us comprehensive and forward-looking 

vision. In order to pursuing inclusive growth in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text for my country, I'd like to learn more about 

open, competitiveness and innovation strategies in the DG RTD.  

 

（三）第三順位內部市場、產業、企業和中小企業總署（3rd choice: 

DG GROW） 

Personal motivation: Taiwan government is currently 

promoting a new policy called “Regional Revitalisation”. The 

main themes of the policy are technology sourcing, enterprise 

investment, and brand building. The policy emphasises the 

importance of local entrepreneurships and innovative start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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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are highly relevant to the work of the DG GROW. I'd like 

to explore more and deeply in your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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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的 

（一）提升對歐盟政策及歐盟機構運作方式之瞭解，期有助於未來

雙方機構之交流與合作。 

（二）瞭解歐盟研究與創新總署規劃及執行中之政策與計畫情形，

做為我國推動相關政策之參考。 

（三）參與歐盟執委會業務單位內部會議及討論，瞭解跨文化組織

溝通與協調決策程序。 

  

歐盟執委會研究與創新總署 見習辦公環境 

 

歐盟執委會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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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環境介紹 

（一）歐盟執行委員會簡介 

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簡稱歐盟執委

會，於 1958 年成立，總部坐落於比利時布魯塞爾，係一個超

越國家層級的行政機構，基於歐盟成員國的利益，執行歐洲

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及歐盟理事會（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的決定，制定及執行法令、政策與預算。歐

盟執委會之執行委員（Commissioner），簡稱執委，由各歐盟

成員國各提 1 名，經歐洲議會同意後任命，統稱為執委團

（College of Commissioners），執委任期 5 年，本次見習期間

適逢歐盟執委團執委及主席改選，本屆執委任期自 2019 年

12 月 1 日至 2024 年 10 月 31 日。 

歐洲議會議員於筆者見習期間的 2019 年 11 月 27 日進行

表決，以 461 票贊成、157 票反對，同意由德國籍烏蘇拉馮

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女士出任歐盟執委會主席

（President）。表決結果生效後，馮德萊恩女士立即宣布 26

位執委負責領域，各執委也隨即說明接下來 5 年的政策重

點。上班當日歐盟執委會職員們第一時間緊盯內網直播，瞭

解各執委對於政策推動方向之論述。 

各執委負責領域由主席指派，當前職務配置為 8 位副主

席（3 位執行副主席、外交事務及安全政策高級代表），18 位

政策執委帶領各總署推動不同領域政策發展，從下列職務的

配置及命名，可窺見歐盟當前施政重點及關鍵議題： 

1.執行副主席：3 位執行副主席分別負責歐洲綠色新政

（European Green Deal）、符合數位時代的歐洲（A Europe 

Fit for the Digital Age）、符合人民需要的經濟環境（An 

Economy that Works for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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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級代表 /副主席：1 位副主席負責更強盛的歐洲（A 

Stronger Europe in the World）。 

3. 副 主 席 ： 4 位 副 主 席 分 別 負 責 機 構 關 係 及 願 景

（ Interinstitutional Relations and Foresight）、價值與透明

（Values and Transparency）、民主與人口（Democracy and 

Demography）、歐洲生活模式推廣（Promoting our European 

Way of Life）。 

4.政策執委：18 位政策執委分別負責預算與行政（Budget and 

Administration）、貿易（Trade）、創新、研究、文化、教育

與 青 年 （ Innovation, Research, Culture, Education and 

Youth）、工作和社會權利（Jobs and Social Rights）、經濟

（Economy）、農業（Agriculture）、內部市場（ Internal 

Market）、凝聚力和改革（Cohesion and Reforms）、健康與

食品安全（Health and Food Safety）、司法（Justice）、平等

（Equality）、內政（Home Affairs）、危機管理（Crisis 

Management ）、 運 輸 （ Transport ）、 社 區 與 擴 大

（ Neighbourhood and Enlargement ）、 國 際 夥 伴 關 係

（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s ）、 能 源 （ Energy ）、 環 境

（Environment）、海洋和漁業（Oceans and Fisheries）等。 

（二）當前歐盟執委會重要政策－歐洲綠色新政簡介 

在歐盟執委會執委團 12 月 1 日就任前，筆者任職部門便

已接收新任主席政策訊息，在每周定期召開之處務會議中，

就歐洲綠色新政（European Green Deal）之推動，提出規劃

因應內容。 

歐洲綠色新政為馮德萊恩主席之施政主軸，宣示歐盟將

於 2050 年之前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氣候中和的大陸（climate-

neutral continent），期望同時達成因應氣候變遷及促進就業與

增長等雙重目標。馮德萊恩主席要求歐盟執委會各部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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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委員會成立之 100 天內，依據她所提出之政見，制定具

體執行作法，其所提優先事項包括： 

1.《歐洲綠色新政》為阻止氣候變化、減少污染和保護生物

多樣性的發展藍圖，係歐盟的新增長戰略，將有助於經濟

轉型。 

2.歐洲綠色新政的核心是《歐洲氣候法》，將 2050 年氣候中

和目標納入法律並建立機制，係歐盟執委會致力於領導氣

候變化之宣示。 

3.《歐洲綠色交易投資計畫》將產生 1 萬億歐元的投資，以

支持綠色和現代歐盟經濟。 

4.歐盟執委會啟動碳邊界調整機制的工作，以確保全球公平

競爭，並為參與氣候變化努力的歐盟公司提供更公平的發

展條件。 

5.為緩解過渡期的衝擊，並支持現在仍重度依賴碳密集型產

業的工人和社區，執委會也提出因應機制，籌集至少 1 千

億歐元的過渡基金，並投資 75 億歐元於受工業轉型影響較

大的地區。 

6.執委會也將「綠化」其經濟政策，制定金融部門指引，以

實現更永續的投資。 

（三）「研究與創新總署」負責之執委及其任務 

筆者見習單位「研究與創新總署」係由 1979 年出生之保

加利亞籍執委 Mariya Gabriel 女士所督導，其負責業務涵蓋創

新（Innovation）、研究（Research）、文化（Culture）、教育

（Education）和青年（Youth），其政策任務包括： 

1.確保下一期科研計畫「Horizon Europe（2021-2027）」儘速

達成協議並全面實施。 

2.確保預算用於開創性研究和突破性創新。 

3.歐盟將與成員國合作開發歐洲研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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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確保研究與經濟重點之間的整合。 

5.領導歐洲委員會在歐洲教育領域的工作。 

6.促進歐洲大學之間的卓越合作和交流，並實施「歐洲大學

倡議」。 

7.更新數位教育行動計畫（Digital Education Action Plan）。 

8.提高對假信息和其他在線威脅的認識。 

9.確保充分執行新歐洲文化議程（New European Agenda） 

10.促進創意產業和促進創意歐洲計畫。 

11.促進體育運動的包容性和福祉，擴大歐盟體育獎（EU 

Sports Awards）和歐洲體育週（European Week of Sport）。 

12.加強教育、研究、創新和文化方面的國際合作。 

 

筆者觀察到，由於 Mariya Gabriel 執委督導業務領域較

多，在處級會議內部討論時，部分同仁也擔心新執委對於

DG RTD 的業務，包括創新及研究相關政策關心程度，可能

因為督導業務較多而降低。 

 

（四）研究與創新總署任務職掌 

歐盟研究與創新總署下設 9 個司（Directorate），職員共

1,202 名（2019 年 4 月統計），占歐盟總職員數之 3.7%，負責

歐盟研究、科學與創新有關政策，並致力於創造增長和創造

就業機會，以應對重大的社會挑戰。研究與創新政策三大目

標包括開放式創新、開放式科學及對世界開放，本屆歐盟執

委會定位研究與創新為驅動歐洲綠色新政「達成 2050 年氣候

中和大陸」目標的重要政策，推動重點包括： 

1.深化歐洲創新委員會（European Innovation Council，EIC）

示範計畫，協助世界級創新者、企業家、小公司和科學家

朝國際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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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倡議和實踐單一歐洲共同研究區（European research area，

ERA）、合作夥伴及相關進度報告等有關政策。 

3.推動研究與創新方面的國際合作，以應對全球挑戰。 

4.支援歐盟有關決策，包括制定歐盟研究與創新政策、以科

學支援歐盟政策及協助歐盟成員國制定研究與創新政策。 

5.有關歐洲研究基礎設施及策略的議題研析。 

（五）見習單位介紹 

歐盟執委會組織架構主要分為三級，總署（Directorate 

General）、司（Directorate）、處（Unit）。筆者見習單位為研

究與發展總署下 Directorate F. Prosperity（譯為「繁榮司」）下

增值政策及智慧財產權處（ Unit F.2 VALORISATION 

POLICIES & IPR，以下簡稱 F2 處）。 F 司於 2019 年 6 月組

改，F2 處為當時才成立的新單位，主要任務為推動提高歐盟

研究成果之社會及經濟價值之有關政策，成員共 13 位，包括

處長（Head of Unit）、政策官（Policy Officer）4 名、政策助

理（Policy Assistant/ Analysis）2 名、政策分析師（Policy 

Analyst）3 名、行政助理（Administrative Support Agent）2

名，筆者見習期間職務名稱亦為政策分析師。 

筆者見習期間職務內容登載於該單位人員內部網站，職

務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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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Analyst/ Trainee 

To contribute to the work of the unit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specific competence and educational background in particular by 

identifying and summarising best practices and policies of 

knowledge valorisation in EU and third countries.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of the EU, policies and activities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To participate in meetings at different 

levels and collaborate in organisational,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tasks. 

政策分析師/見習生 

運用其專業能力和教育背景，分析及歸納歐盟與其他國家有

關知識增值的實施案例及政策，為部門的工作做出貢獻。透

過見習獲取歐盟的知識與經驗、歐盟委員會的政策及活動。

參加不同級別的會議並協作進行組織、資訊和有關政策文件

編制任務。 

 

 

如同歐盟其他單位，F2 處同仁國籍組成多元，包括芬蘭

籍 4 位、德國籍 1 位、波蘭籍 2 位、義大利籍 1 位、西班牙

籍 1 位、葡萄牙籍 1 位、希臘籍 1 位及比利時籍 2 位，其中

年資超過 20 年者有 3 位，究其教育背景，發現同仁們過去所

學也很不同，包括醫學、經濟、新聞、哲學、法律、公共行

政管理等。 

見習過程也發現，歐盟近期為因應政策及發展需要成立

許多新單位，如筆者見習單位 F2 處，新單位的業務需要綜合

型人才參與推動，包括具豐富經驗的政策規劃師、智慧財產

權法律專家等。這些同仁過去並沒有合作的經驗，但接獲新

任務籌組團隊後，便密集研析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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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等政策文件，訂出推動主軸方向，再召開不同層

級工作坊、跨國政府代表會議、產官學專家會議等，透過溝

通過程宣導相關理念並修正推動內容及策略。 

透過上述的推動流程，讓不同背景及工作經歷的同仁，

可以在短時間內就組成可以順暢推動業務的團隊，不僅考驗

領導者的能力，也是觀察一個組織如何應變新課題的機會，

過程中發現，在 F2 處長充分授權、資訊透明及鼓勵同仁職涯

發展的領導風格下，同仁展現出對於組織的認同，並能共同

創造良好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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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內容說明 

（一）協助及參與會議及活動 

見習期間協助籌辦及參與 2019 年 11 月 12 日舉辦之工作

坊（workshop），該工作坊主題為「知識增值：將研究及創新

成 果 轉 換 成 為 社 會 與 經 濟 資 產 之 政 策 與 最 佳 典 範

（ Knowledge Valorisation: Policies and best practices to 

transform research results and innovation into societal and 

economic value）」。 

該工作坊聚集了來自歐盟 19 個成員國和歐洲經濟區

（EEA）2等國家專家和代表，該工作坊討論內容及成果有助

於政策制定及業務推動方向之確立，包括歐洲如何透過其卓

越的研究，在開放式科學與創新（R＆I）中獲得新的增值機

會並提高效益，以及如何在日益複雜及競爭激烈的全球環境

中應對相關挑戰。基於當前發展情勢，歐盟期望透過研究解

決方案，支持所有其他部門政策發展，滿足馮德萊恩主席之

施政願景，塑造生態、社會和經濟轉型，同時確保歐洲的繁

榮。 

工作坊與會代表多次呼籲，期望執委會能將研究成果更

有效地轉移至歐盟的社會與產業中。工作坊中除了討論歐盟

未來可採取的行動方案外，透過世界咖啡館（world cafe）座

談形式促成各專家對話，在歐盟職員擔任引言者下，帶領加

強與會者互動，並傳遞歐盟於研究價值提升與知識產權管理

的作為，期望研究及創新成果能在歐洲各國生根，並對社會

發展造成正面影響。 

                                      

2歐洲經濟區成員為冰島、列支頓士登和挪威，以及 28 個歐盟成員國之 27 國（克羅埃西亞在

待其會員資格正式生效前，自 2014 年暫時適用協議）。歐洲經濟區的非歐盟成員與歐盟成員國

之間可以自由貿易，但必須遵守大部分歐盟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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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見習單位為新成立的單位，希望藉由工作坊的舉

辦，瞭解成員國家代表對於相關政策的態度，並同時就推動

知識增值和智慧財產權管理有關政策交換意見。然而，畢竟

歐盟係由個別國家組成，考量不同國家在法制、發展條件和

政策作為上的差異，歐盟政策之制訂係著重於協助成員國處

理共同遭遇的問題、提供包括歐盟及國際之優良標竿，逐步

提升歐盟各國研究成果落實於社會及產業發展各領域。總結

工作坊參與者建議，包括： 

1.針對「知識價值」應給予明確定義，除經濟效益外，也須

強調社會面的效益。 

2.促進利益相關者之參與，強調公民在評估過程中的重要

性，共同促進文化變革。 

3.設計可具體操作使用的行動、手冊、建議事項、平台，避

免落入表面的文字描述。 

4.透過辦理研討會、制定最佳實務手冊等，支持和促進最佳

典範的交流及經驗分享。 

5.順應最新發展趨勢（如開放資料、開放式科學與創新、廣

泛的創新生態系統方法），訂定知識產權管理交流策略；並

加強知識產權轉移辦公室的專業能量。 

6.將科研計畫增值的理念落實於下一期歐盟的科學發展計畫

（Horizon Europe）中，提高人們對於科研成果影響的認

知，除了強調科學影響和科研的經濟價值外，亦須強調其

對社會和環境的影響，且不應僅是挑選櫻桃（cherry-pick，

按:只挑好的），應該公平給予所有科研計畫均等的機會，而

不僅關注特別優秀的個案。 

7.確保歐盟法律可靈活應變新技術和創新發展，並開展公民

諮詢及交流，主動向民眾說明歐盟研發成果對社會的重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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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參與工作坊舉辦過程中發現，F2 同仁對於工作坊議

題設定及如何引導會議當日「世界咖啡館」之討論花費很多

時間設計及規劃，他們將工作坊的辦理視為後續政策制定和

研擬的重要步驟。工作坊的結論是政策的依據，而與會者的

發言是規劃的素材，因此安排每一個討論組內都有 F2 同仁旁

聽紀錄，會前已建議同仁不可引導討論方向，也最好不要發

表意見，只要忠實記錄自己所負責組別的互動結論。對於會

議過程中庶務類的錯誤反而不是十分重視，例如會議中使用

之簡報筆無法遙控電腦換頁，雖然造成多位簡報者簡報中

斷，但主管也不會為此歸責同仁。從這類小事可見識 F2 處對

於辦理工作坊之目標明確，以工作坊獲致豐富共識，肯定同

仁的努力。 

 

 
工作坊以世界咖啡館座談（World cafe）形式凝聚共識 

會議時間：2019.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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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規劃主軸及內涵 

1.研究成果增值政策規劃 

歐盟理事會於 2018 年對歐盟執委會做出「加速知識流

通」建議案，要求制定加速落實研究與創新成果的策略，並

重視知識產權的發展，係基於過去歐洲創造大量的新知識和

新思想，許多並未彰顯其社會或經濟價值，例如發展新產

品、服務、社會解決方案、業務和工作機會等，遠落後於美

國、中國及其他國家，因此歐盟認為需要倡議新觀念，引導

各專業知識發展相關機構，能重視其知識或研究成果所發揮

的價值，這正是促成筆者見習單位 F2 處於 2019 年中成立的

理由。  

F2 處研訂研究成果增值相關政策，主要基於 6 項推動主

軸，包括： 

（1）學術界與產業界的聯合研究與人才流通（Acdemia-

Industry joint research & mobility）。 

（2）創業資金管道（Access to funding for market uptake）。 

（3）孵化育成中介單位和專業社群（ Intermediaries and 

knowledge transfer professionals）。 

（4）公民、政府部門及社會參與（Engagement of citizens, 

public bodies and societal actors）。 

（ 5 ）智慧財產權管理和標準化（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 Standardisation）。 

（6）科研化政策及推廣等（Knowledge circulation & Policy 

uptake）。 

 

筆者見習期間參與研析全球推動案例，各國因國情、發

展環境和產業型態不同，採行之政策工具也不盡相同，目前

歸納彙整上述 6 項政策主軸下可行之政策工具包括：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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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稅減免、創投、孵化器、技轉協助、創業輔導、創新網絡

建立、社會創新提案、標竿學習、健全智財權制度、專利支

持、標準化、資訊平台等。 

 

 

 

 

F2 處所提「研究成果增值政策工具箱」初稿 

 

 

2.政策研析架構說明 

研析全球國家政策典範案例（best practices），主要目的

為瞭解可行的政策工具，做為政策規劃的參考。筆者見習期

間的工作主要與義大利籍同事合作，分別就歐盟成員國及歐

盟以外國家案例進行研析，每週定期向處長彙報及討論工作

進度及成果，也視議題情形邀請處內其他同仁參與討論，研

析過程之相關案例做法，也提供回饋作為政策工具箱修改的

參考。見習結束之前，筆者彙整見習期間工作成果，以「歐

Academi Public authorities Civil society Private investors Industry 



20 

洲以外國家科研增值措施和發現」（Valorisation Practices & 

Findings Beyond Europe）為題，向 F2 全處同仁提出專題報告

並交流討論，簡報內容如附件。 

筆者依據 F2 之政策規劃架構草案及 OECD 相關報告所

指認之政策推動方向，研析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以色

列、美國等政府機關落實科研成果有關政策，歸納出相關重

點如下： 

（1）落實研究及創新成果的目的不僅為了當代也為了後代

子孫，需同時思考如何加強科技發展動能及滿足公民

需要。 

（2）從公部門的角度，科研計畫的供給端主要為科技部、

教育部負責的科學、技術和教育政策，以及經濟部負

責的產業及商業發展政策。這些政策的制定通常都考

量了國家發展優勢，以提升國家競爭力為目標。 

（3）推動落實科研成果政策之目的，係在縮減研究成果供

給端和需求端間的落差（gap），公部門可以採取政策

工具（tools 或 instruments），加強研究成果被政府政

策及產業市場採用（policy uptake & market uptake）的

機會。 

（4）科研成果的需求端，主要為政府部門及企業界，科研

成果透過創新採購、試辦計畫及實驗沙盒等推動過

程，轉為政府相關部門的政策方案；企業界基於產業

型態及成熟度等，採用相關科研成果改善產品、流程

改善及服務。 

（5）民眾需求之滿足為落實科研成果政策須優先考慮的事

項，爰政策推動過程需有民眾參與，思考推動之措施

是否有助於提升民眾生活品質、減少災害損失、提升

政府服務效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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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所提落實科研成果政策研析架構 

 

筆者研析歐盟以外國家科研政策案例 

*摘錄自筆者 2019.12.18 研究成果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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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策研析案例重點說明 

（1）日本 

日本教育、文化、體育、科學及科技部制定之第五

期科學及技術基礎計畫，以社會為中心、議題導向創新

政策規劃。該計畫揭示「社會 5.0」的概念，建立產業-

學術-政府溝通平台，推動各領域創新，重點包括遠距醫

療、人工智慧、機器人、自駕車、即時資料傳輸等。該

政策除貫穿各部門政府政策，也緊密和產業界合作，日

本產業界龍頭包括 Toyota、Hitachi、Panasonic、Fujistu

等國際公司已成立產學合作研究實驗室、育成中心、推

動旗艦專案等各項措施響應政府政策。關注日本政策重

點包括： 

• 以「社會」為核心的科研政策發展，顯示政府研究

計畫於啟動就已關注其對社會之影響，可推論科研

成果應較能發揮社會及經濟效益。 

• 社會 5.0 計畫雖為科研計畫，但引導日本政府各部門

政策朝一致目標發展，從相關公共建設、智慧財產

權、科學及資料開放等政策和計畫可見端倪，其政

策規劃及推動涵蓋層面之深廣，值得學習。 

• 日本在 2019 年全球創新指數（global innovation  

index）總體排名第 15，表現最佳指數項目為基礎設

施（infrastructure），排名為第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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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日本政策研析重點 

 

（2）新加坡 

新加坡國家研究基金會隸屬於首相辦公室，新加坡

大學在該國發展創新育成、創業投資、業界媒合、海外

推廣、智慧財產權發展等面向被賦予重要角色，開放經

濟體及英文語言優勢，加上新加坡學研積極推動海外合

作，因此不論其政策內容或推動成果，相比於其他亞洲

國家，較為歐洲人士所熟知。關注新加坡政策重點包

括： 

• 新加坡大學產業推動辦公室  （ Industry Liaison  

Office, NUS）所推行之政策，包括  Central Gap  

Fund、Start-Up Runway 等科專基金及新創扶助有關

措施，命名簡潔、精準，令人印象深刻。 

• 申請 Central Gap Fund 之團隊組成，除計畫主持人

（project lead）、研究人員（researchers/ scient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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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規定須有具經驗事業經營者參與，將有助於促

成科研計畫落實。 

• 新加坡政府推動的智慧國家政策，為推動落實數位

經濟、數位政府和數位社會，各政府實施措施與科

研計畫緊密合作。 

• 公民參與政府「智慧國家大使」計畫，協助長者及

弱勢民眾提升數位能力，並協助政府測試各項智慧

治理新措施。 

• 新加坡在 2019 年全球創新指數（global innovation 

index）總體排名第 8，表現最佳指數項目為機構 

（institution），排名為第 1。 

 

 
新加坡政策研析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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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色列 

以色列近年來在創投方面的進展受到國際關注，該

國政府推動新創孵化機構獎勵計畫（Incubator Incentive 

Program），透過許可新創孵化機構及設計分潤機制，引

導專業創投機構協助新興具潛力公司發展。關注以色列

政策重點包括： 

• 以色列創新局（Innovation Authority）發給 18 個新創

孵化機構 8 年許可，這些機構具備醫學、農業、資

通訊等不同專業領域，可更精準投資具潛力新興企

業，並給予專業輔導及協助。 

• 許多以色列新創孵化機構近年來於全球募資，其中

一個著名案例為專精於醫學及農業科技領域的

Trendlines Group，該集團已經投資 50 家以上新創公

司，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其於 2015 年在新加坡公開發

行股票。 

• 以色列在 2019 年全球創新指數（global innovation 

index）總體排名第 10，表現最佳指數項目為企業成

熟度（business sophistication），排名為第 9。 

 
以色列政策研析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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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南韓 

南韓於科學、資通訊及未來規劃部下設置專責機構

商轉政府學研機構研究成果，該機構透過與民間企業合

作共同提供新創者諮詢和財務資助。此外，17 個隸屬政

府機關的公家研究機構（public research institution）出資

成立韓國科學及科技控股公司（Kore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oldings），自 2013 年迄今已有 20 家公司獲

得協助。 

• 韓國商業暨產業部（ Ministry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成立智慧財產權整合服務中心，包括智慧

財產辦公室（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技轉中心

（Technology Transfer Center）、智財權圖書館（IP 

Library）等提供研究者及業者相關服務。 

• 南韓在 2019 年全球創新指數（global innovation 

index）總體排名第 11，表現最佳指數項目為人力資

本和研究（Human capital & research），排名為第 1。 

 
南韓政策研析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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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心得及建議 

（一）參與歐盟見習組織運作之心得 

1.重視團隊建立的組織文化 

本次見習期間參與多場次研究與發展總署下及處內部

會議，包括半年一次 1 場司級（Directorate Prosperity）業

務會報及每周 1 次處級（F2）業務會報，德國籍司長十分

重視組織價值，要求轄下每個處都能由下而上提出屬於該

處認同的核心價值（core value），F2 處為 2019 年 6 月才成

立的新單位，處長也十分重視團隊建立並關心同仁的職涯

發展。司長希望各處透過腦力激盪，提出心目中的組織價

值與認同，主管們就可依據員工的期待，營造讓人樂於上

班的環境，甚至指派成立跨處合作小組，希望擴散帶動每

位職員對於組織的認同。透過觀察，筆者之處內同仁業務

雖非常繁重，但因處長授權十分明確，同仁都能各司其

職，對自己業務負責，且另因部分年輕同仁屬於聘任專業

人員，希望通過歐盟測驗取得永久職員身份，因此在工作

上更顯努力。 

 

  

F2 處同仁書寫組織核心價值及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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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 處與其他單位舉辦 Joint breakfast 增進共識；聖誕午宴 

 

 

2.運用群體力量凝聚推動共識 

筆者觀察見習單位的業務性質，屬於跨部門、跨專業

的科研成果落實，F2 處內同仁教育背景多元，但均能在業

務推動上具基本共識朝同一方向推動，主要是該處有系統

性工作方法，先建立共識、分工，然後共同推動。在建立

共識方面，透過研析相關國際組織如 OECD 之報告，總結

歸納政策方向，接著再舉辦多場次座談會、工作坊，包括

2019 年 10 月份舉辦歐盟內部跨總署工作坊、11 月份舉辦

歐盟成員國專家（Member States experts）工作坊，也持續

規劃訂於 2020 年 4 月召開國際專家論壇（按：後因新冠肺

炎疫情而推遲）等。每次工作坊結束，歸納彙整個工作坊

結論、各與會者對當前及下階段政策之建議。重要的是，

筆者發現這些結論和建議並非流於形式，而是鏗鏘有力地

成為該處向上級報告作業方向及後續政策論述的基礎。 

因應時代變遷的需求，業務內涵及型態愈趨多元，政

策須能及時因應調整，由於任何公務部門，均不可能短時

內聘任相應專業背景職員，歐盟如此、台灣亦然。然組織

如何建構應對複雜事務的能力，透過系統性、有流程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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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法，設定政策願景、推動策略並投入資源，歐盟經驗

可資參考。 

（二）落實科研成果政策研析之心得 

筆者研析日本等國家落實研究及創新成果政策後發現，

各國相關政策雖同樣基於科研發展政策，卻因各國發展條

件、產業規模與優勢及國家發展重點不同等因素，而採行不

同的推動策略，歸納有以下 4 個層面： 

1.政府主導強度不一：不同國家政府對於企業孵化器/創業服

務中心（incubator）主導程度差異大，以南韓為例，由策略

及財政部（Ministry of Strategy and Finance）責成轄下新創

及 企 業 發 展 機 構 （ Korea Institute of Startup and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ment）推動科技新創孵化器計畫，

號召 20 家創投公司主導天使投資、企業孵化器、輔導業

師、研發基金等資源部署，屬於政府主導性較強的做法。 

2.科研成果商轉由公司化機構推動：由公部門或成立民間公

司推動科研成果商轉各國作法不同，日本東京大學有東大

公司（Todai Ltd.）、以色列魏茲曼科學學院（Weizmann 

Institute of Science）有葉達公司（Yeda）專辦科研成果之智

慧財產權申請、保護及商轉有關業務。 

3.智財權發展策略與國家政策的結合程度不一：從日本社會

5.0 政策及智慧財產權策略計畫可見其政策設計已結合該國

產業推動重點，關注標的包括以人工智慧（AI）、大數據引

領全球市場；而農業、林業、漁業和食品等地方創生領域

有關之智財發展，則有另一套符合中小企業的政策。 

4.政府、學術及產業界角色劃分不一：在產業、學術和政府

部門夥伴關係建立上，由中央政府主導或民間自行運作，

也有很大的不同。日本政府首相辦公室下成立創新推動委

員會（Council of Industry-Academic-Government Dialog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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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Promotion of Innovation ），主導產業與政府間

（industry-government）、產業、學術界與政府間（industry-

academic-government）的對話，非常不同於歐盟各國及美

國，以學術界或產業界主導的推動模式。 

（三）有關歐盟區域創新政策-智慧專業化(Smart Specialisation)政策

的心得 

筆者於見習之指導師（advisor）Stefanie Kalff-Lena 女士

的引薦下，有機會前往區域及都市政策總署與該總署副總署

長也是國際關係首席顧問 Mr. Rudolf Niessler（Principal 

Adviser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對談，瞭解歐盟推動中智

慧專業化（Smart Specialisation）政策推動的情形。由於該政

策與我國推動中地方創生政策區域均衡及特色發展的理念相

似，爰整理摘述如下： 

智慧專業化政策為歐盟區域及都市發展總署推動之均衡

區域發展政策之一，該政策係為改善過去各國政府在未周延

規劃下，以歐盟補助資金興建大量未具地方特色之場館、加

工廠、產業園區等，未具投資效益，造成資源浪費情形。歐

盟期望透過引導區域（region）找到在地競爭優勢，促進跨域

合作發展，進而增加經濟成長及工作機會。政策中「Smart」

係指由下而上（地方主導），界定地方優勢及具競爭力的產

業；Specialisation 則是歐盟針對各地具有競爭力領域，優先

給予研究和創新投資。從 2011 年推動至今，已投入 670 億歐

元，由各地行政機關基於區域特色，在既有產業基礎上，協

助在地廠商尋求合作夥伴，促成跨領域、跨地域及跨國廠商

合作。例如芬蘭生產遊戲軟體的公司和德國生產伐木器材的

公司進行合作，藉由軟體、硬體跨界結合，發展新的登山輔

助產品。依據該政策所訂之績效目標，期望能於 2020 年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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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 15,000 項新產品、成立 140,000 家新創公司、新增

350,000 工作機會。 

該政策推動策略原則如下： 

1.以地方既有特色、資源及在地社會經濟的挑戰為基礎，找

出屬於在地特有的發展機會。 

2.具策略性，表示需要在各計畫間做出投資選擇。各國應僅

優先針對那些已具有知識基礎的產業群聚進行投資，不應

該投資當地沒有發展基礎的項目。專業化意味著關注競爭

優勢和真正發展潛力，並需投入大量行動和企業資源。 

3.設置優先順序不是由上而下、留強汰弱的過程，而是利益

相關者參與的一個包容性過程，以「創新創業」為中心，

這是一個互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市場力量和私營部門

透過互動發現並產生新的行動，歐盟執委會再就產出結果

進行評估篩選，投資最具有實現性的方案。 

該政策結合區域發展優勢，並引導各區域朝創新發展，

期望每個區域應能根據其獨特的社會經濟條件，來制定符合

在地需求的政策，包含創新觀點，並就技術、作業流程和社

會等層面提出創新解方，推動策略也應包括完善的監控和評

估系統及更新修訂的機制。此項政策雖然由歐盟的區域發展

總署主辦，但因涉及技術及研究發展，因此歐盟之研究和創

新部門的政策，也挹注相關經費、法律及專業協助，此跨部

門合作的模式可資我國學習參考。 

 

（三）綜合建議 

1.可藉由科研合作，深化台歐雙邊交流 

歐盟現階段科研政策為 Horizon 2020（2016-2020），台

灣由科技部擔任我國跨國合作之聯絡點（Contact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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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有 25 項合作計畫進行中。下一階段歐盟執委會將持

續推動 Horizon Europe（2021-2027），將可基於現有發展基

礎持續推動。除此之外， 2018 年也有 16 項歐盟

ERASMUS+項目下莫內計畫（Jean Monnet program）推動

中補助台灣申請歐洲整合領域教學與研究工作，期望未來

公部門間能開展更多合作交流機會。 

2.導入科研成果於政府業務 

此次筆者前往研究與創新總署見習，在以推動科研成

果應用為任務的單位中，獲得許多關於科研成果導入業務

推動的知識與啟發。科學研究與科技發展為國家發展之基

礎，各國政府過去以來投入大量資源於科學研究，尤其歐

洲更自詡為近代科學研究的發源地。然歐盟近年來體認

到，歐洲各國投入大量經費於科學研究，但近年來不論是

在專利、產品及產業發展上，落後於美國、中國及部份亞

洲國家，促使其開始思考科研不應是天上樓閣，應該從選

擇科學研究發展題目的開端，就要思考該研究對於社會及

產業發展的貢獻。 

而筆者透過見習期間研究各國政策之過程中，獲得有

關推動自身政策和業務的啟發，包括善用公有研發機構及

學術界之研究能量，使其支持特定領域及國家政策之發

展；引進企業投入公共發展議題的研究，並進而促成產品

開發及服務流程的改善等。從日本社會 5.0、新加坡智慧國

家的案例，企業與學界合作的科研試驗室共同解決社會問

題的過程中，也同時發展出具有國際商業潛力的產品。我

國資通訊產業、醫療、衛福、機械製造等方面具國際競爭

力，政府跨部門政策規劃及發展的同時，可思考如何導入

相關能量，創造政府、產業及民眾三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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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結訓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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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研析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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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歐盟執委會研究與創新總署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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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F2 處的組織核心價值（Core Value） 
 

「價值」是不接受妥協的基本原則，需採

取行動並指導實現目標。除了個人價值觀

之外，我們生活在群體中的事實還要求我

們定義一套共同的價值觀，以此為基礎建

立與周圍人們的行為以及實現我們共同目

標的方式。  

通過此練習，我們研究了夥伴關係和工作

相關之價值觀。討論過程強調參與精神，

蒐集和分析了所有同仁的貢獻， 

最終確立了 F2處的四個主要價值。 

 

開放性（Openness）–多元化的包容性 

［將多樣性視為一種資產，超越了「尊重接受」的精神］ 

行為：傾聽他人的想法和觀點；擁抱（背景，故事和觀點的）多樣

性作為新思想的驅動力；跨學科的團隊合作與協作；共創和矩陣法。 

目標：平等；更好的主意；實現目標的創造力；學習與發展。 

公開（Openness）–透明度和客觀性 

[保持透明，客觀和隨時可以共享] 

行為：不斷共享信息；給予認可；準備解釋決定。 

目標：建立牢固的信任文化；學習與發展。 

誠信（Integrity）  

[每一次都以正確的方式，以正確的方式，以道德和誠實的態度行事] 

行為：表現出對項目的承諾；專業精神問責制；對自己任務的責任；

解決問題的心態。 

目標：提高生產力；效率；工作場所的成功和滿意度。 

同情（Empathy） 

[製作努力了解別人的感受] 

行為：善良、聆聽之情緒智慧。 

目標：遇到障礙時相互支持。 

 

創新需要人才。但是它也需要多樣性，需要思考的空間。 
President-elect of European Commission, Ursula Von der Leyen, 27/11/2019 

  

價值：我們的基本原則（使我們

感動且無法妥協的因素） 

行為：反映我們價值觀的行為

（我們為與價值觀保持一

致所做的工作） 

目標：我們的行為的預期結果

（我們期望達到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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